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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 为规范焦炉负压烘炉技术及管理，提高焦炉烘炉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顶装焦炉和捣固焦炉负压烘炉。
[bookmark: _Hlk156313514]1.0.3 对焦炉烘炉过程中的技术检测及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语
2.0.1 烘炉  heating-up
将焦炉由常温升温到转正常加热时温度的操作过程。
2.0.2 转正常加热  switch to normal heating
[bookmark: _Hlk156221838]烘炉期间临时加热系统改为使用焦炉设计的加热系统对焦炉进行加热的过程。
2.0.3 升温计划  heating up plan
烘炉期间焦炉立火道温度的计划值，包括干燥期和升温期。
2.0.4 干燥期  drying period
蓄热室主墙沿长度方向产生的膨胀。
2.0.5 升温期  temperature rising period
立火道温度从100℃升高到可转正常加热温度的阶段。
2.0.6 管理火道温度  management flue temperature 
所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部分立火道温度。
2.0.7 冷态  cold state
焦炉烘炉点火之前的状态。




3基本规定
3.0.1  烘炉前要制定烘炉升温计划，建立烘炉机构，在严密的科学管理下使焦炉炉温按计划升到期望值，保持焦炉砌体的严密性，过渡到生产状态。
3.0.2  烘炉升温计划应依据所用硅砖的热膨胀性质。
3.0.3  需要在冷态下完成的工作以及无法在热态下施工的工作应在点火前完成。
3.0.4  烘炉期间应对炉体各部位施加合理的负荷，并及时对炉体表面、烘炉小灶进行维护，保持其严密性。
3.0.5 烘炉过程中禁止降低炉温。



4工艺原理
[bookmark: _Hlk162257120]4.0.1 助燃空气依靠燃烧后热烟气产生的浮力吸入炭化室。
[bookmark: _Hlk162257610]4.0.2 燃烧产生的热烟气流经炭化室、燃烧室、蓄热室、烟道等部位后从烟囱排出，使焦炉升温至转正常加热温度。
5设施
5.0.1 火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粘土砖材质；
2 火床与炭化室墙面间宜放置硅酸铝纤维毡；
3 火床铺底砖下部宜铺设石英砂或天然砂，长度应与火床长度一致。
5.0.2 烘炉燃气管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焦侧主管中燃气的最大流速不应大于10m/s，总管中燃气流速不应大于12m/s；
2 燃气管道系统应设置末端放散管、气体置换用吹扫管、冷凝液排放装置、取样管、测压管及末端泄爆装置等；
3 热值低于5000kJ/m3的燃气燃烧器应有防灭火措施。
5.0.3 烘炉测调走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机、焦侧安装测调走台和梯子；
2 测调走台和梯子应符合《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1部分：钢直梯》GB4053.1和《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GB4053.3。
5.0.4 燃烧控制系统和炉温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烧控制系统应具备燃气低压连锁切断功能；
2 燃烧控制系统和炉温监测系统应设置操作员站进行集中监视和控制。
5.0.5 烘炉燃烧器应集成火焰检测装置。
5.0.6 烘炉设施可配备应急电源。
5.0.7 烘端墙时，应砌筑烘炉小炉。
5.0.8 烘烟囱燃烧器应具备防吹灭功能。
6技术要求
6.1燃料
6.1.1 不应采用固体燃料烘炉。
6.1.2 不宜采用液体燃料烘炉。
6.1.3 宜采用气体燃料烘炉，可采用的燃气有焦炉煤气、天然气等。
6.2升温计划制定
6.2.1 烘炉升温计划的计算应依据砌筑用硅砖代表砖样的线膨胀数据以及各区域温度比例。
6.2.2 烘炉升温计划的最终温度可设定为800℃。
6.2.3 测定线膨胀数据的代表砖样选自焦炉施工现场，应从燃烧室、斜道和蓄热室3个区域用砖中选取砖样，每个区域内应选取用量最大的3个砖号。
6.2.4 测定砖样线膨胀数据时，常温至300℃区间宜每25℃测量一个数据，300℃~500℃区间宜每50℃测量一个数据，500℃~800℃区间宜每100℃测量一个数据。
6.2.5 计算烘炉天数时，最大日膨胀率宜采用0.035%。
6.2.6 根据计算结果确定升温计划时，还应考虑各升温阶段的特点以及热态工程量。
6.2.7 干燥期宜采用8~12天。
6.3烘炉准备工作验收
6.3.1 烘炉设备、设施应准备齐全，安装完毕。
6.3.2 燃烧后热废气的流经通道应保持严密、通畅。
6.3.3 与炉体膨胀有关的金属结构、管道等应断开，待焦炉膨胀基本结束后再连接。
6.3.4 点火烘炉前，可采取对烟囱进行点火烘烤等方法，确保总烟道吸力应大于100Pa。
6.4特殊规定
6.4.1 炭化室烘炉点火宜分两批进行。分两批点火时，首批应点燃机侧单号（或双号）炭化室的燃烧器及焦侧双号（或单号）炭化室的燃烧器。
6.4.2 点火时，应先送空气，后送燃气。
6.4.3 端墙燃烧器可延后点火。
6.4.4 停止加热时，应对焦炉采取保温措施。
6.4.5 可监测基础沉降。
7检测要求
7.1温度检测与管理
[bookmark: _Hlk161132343]7.1.1 温度监测
7.1.1.1 烘炉期间监测焦炉各部位温度时，宜对该部位的气流进行监测。
7.1.1.2 烘炉期间应监测管理火道温度、直行温度、端墙温度、蓄热室顶部处温度、蓄热室底部温度、小烟道温度、总分烟道温度，宜监测横排温度、大气温度。
7.1.1.3 管理火道温度、直行温度、端墙温度、蓄热室顶部处温度、蓄热室底部温度应采用自动测温，横排温度、总分烟道温度宜采用自动测温，小烟道温度、大气温度可人工测温。
7.1.2 升温控制
7.1.2.1 管理火道的平均温度应按升温计划进行控制，控制范围宜符合表7.1.2.1规定。
表7.1.2.1  管理火道平均温度控制范围表
	计划温度（℃）
	与升温计划偏差（℃）

	≤300
	±1

	＞300，≤500
	±2

	＞500，≤700
	±3

	＞700
	±5


7.1.2.2 当管理火道平均温度偏离升温计划超过表7.1.2.1规定的范围上限时，应降低升温速度，使其缓慢接近预定计划；当管理火道平均温度偏离升温计划低于表7.1.2.1规定的范围下限时，应调整升温计划，不宜提高升温速度追赶预定计划。
7.1.2.3  管理火道平均温度的升温速度宜采用自动控制。
7.1.2.4  应保持直行温度的均匀性。
7.1.2.5  蓄热室顶部温度与管理火道温度的比例宜控制在85%~95%范围内。
7.1.2.6  烘炉期间小烟道出口温度不宜超过350度。
7.2压力检测与管理
7.2.1  压力监测
7.2.1.1  烘炉期间应监测看火孔压力、烟道吸力、燃气压力。
7.2.1.2  烟道吸力、燃气压力宜采用自动测量，看火孔压力可人工测量。
7.2.2  压力控制
7.2.2.1  首次烘炉点火前，分烟道压力宜控制在-50~-70Pa。
7.2.2.2  焦炉大棚拆除前，看火孔压力宜大于零。
[bookmark: _Hlk162528513]7.3炉体膨胀检测与管理
7.3.1  烘炉点火前炉体膨胀及护炉设备监测和管理
7.3.1.1  冷态炉长、炉高的测点应标记完毕并测量原始数据。
7.3.1.2  测量抵抗墙偏移量的标记点应标记完毕并测量原始数据。
7.3.1.3  抵抗墙垂直度宜测量完毕。 
7.3.1.4  弹簧负荷应调节到规定吨位。
7.3.1.5  炉柱曲度应在弹簧调节后测量完毕。
7.3.1.6  测量炉柱与保护板间隙的标记点应标记完毕。
7.3.1.7  测量保护板上移的标记点应标记完毕。
7.3.1.8  设计中应滑动部位的滑动标记点应标记完毕。
7.3.2  烘炉点火后炉体膨胀及护炉设备监测和管理
7.3.2.1  应测量炉长膨胀，测量频率宜每2天1次。
7.3.2.2  应测量炉高膨胀，测量宜在150℃、300℃、500℃以及烘炉结束时进行。
7.3.2.3  应测量抵抗墙偏移量，测量频率宜每周1次。
7.3.2.4  宜测量抵抗墙垂直度宜，测量频率宜每周1次。
7.3.2.5  炉柱上下部大弹簧负荷应每天测调1次。
7.3.2.6  滑动层部位弹簧负荷应每天测调1次。
7.3.2.7  小弹簧负荷应至少在100℃，大弹簧吨位变更时和烘炉结束时测调1次。
7.3.2.8  纵拉条弹簧负荷测调应在抵抗墙偏移量测量结束后进行，测调宜每周1次。
7.3.2.9  应测量炉柱曲度，测量频率宜每2天1次。
7.3.2.10 应测量炉柱与保护板间隙，测量频率宜每周1次。
7.3.2.11 应测量保护板上移情况，测量频率宜每周1次。
7.3.2.12 应检查设计中应滑动的部位处于滑动状态。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禁止”；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炼焦工艺设计规范》  GB 50432
《焦化安全规程》  GB 12710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1部分：钢直梯》  GB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4053.3


